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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    
發稿日期：100 年 2 月 19 日 

發稿單位：法務部 

連 絡 人：陳政務次長守煌 

連絡電話：23146871          編號：00－018    
 

因吳淑珍女士執行案，近日有坊間傳言係民進黨立委透過法務部

施前部長於與本部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董事長協調，先將新竹監

獄鄭榮豪典獄長調至台中監獄擔任典獄長，再與附設培德醫院所約聘

之附設醫院醫療團隊協商，作出吳女士無法自理生活之評估，以達免

於執行之結果。本部鄭重聲明絕無此事，並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本部因應矯正署於今年一月一日成立，增設有署長、副署長、主

任秘書及各組組長，又逢有部分典獄長、所長退休，早於去年十

一月即作調動調整之規劃，並於同年十二月發布，鄭榮豪典獄長

純因其資歷豐富表現優良，乃將其從新竹調至台中，並無任何人

為其關說調動。 

二、中國醫藥大學附設依醫院之醫療團隊，早於民國九十三年培德醫

院成立後即與台中監獄簽約，進駐培德醫院，擔負醫療業務，棄

迄今已屆六年有餘，此次該醫療團隊共派出包含副院長共十四位

之專業醫師，分成十個項目，對吳淑珍女士作有無自理生活能力

之評估，評估結果無法自理生活係十四位醫師本其專業一致的認

定，若謂有人能事先影響其評估，顯然無據。又培德醫院設有院

長，其專業之評估亦非典獄長所能左右。 

三、受刑人無法自理生活，監獄自不能收監執行，執行檢察官於暫不

予執行期間仍然需依照規定，定期或不定期前往查訪，惟其無法

自理生活若有改善，仍須依法執行。 

四、此係執行個案，均由執行檢察官本其職權及法律規定依法處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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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本於個案不介入、不干涉、不指導之原則，對培德醫院所作

專業之評估及執行檢察官所作之執行判斷，均予尊重，並再次聲

明，絕無任何人有與本部對此個案作任何之協調。 

 


